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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政管理

（一）林地管理

1．國有林班土地登記

本年度配合內政部主辦「臺灣省國有

林班地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計畫」，辦理

羅東、和平、大湖、大安溪、大甲溪、埔

里、巒大、玉井、旗山、潮州、大武、延

平、秀姑巒、立霧溪等事業區363個林班

地地籍測量登記作業，完成國有土地所有

權第1次登記面積135,313公頃。截至97年底

國有林班地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計畫累計

完成地籍登記面積1,381,714公頃，由各林

管處依照「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規定建立完整產籍資料，如有異動隨時辦

理產籍異動登記。 

2．臺灣原墾農權聯盟串聯農民陳情抗爭

行政院組成跨部會專案小組，積極研

議墾農訴求之處理原則；分由內政部、經

濟部、教育部及農委會提出「原墾農民訴

求『還我土地』實施計畫」（內政部）、

「國土保安計畫－解決土石流災害具體執

行計畫終止租約者恢復租約實施計畫」

（農委會）、「國有林地暫准放租建地、

水田、旱地解除林地實施計畫」（農委

會）、「國有林地濫墾地補辦清理作業要

點暨國有林地濫墾地補辦清理實施計畫」

（農委會）、「德基水庫集水區陡坡農用

地（超限利用地）處理實施計畫」（經濟

部）及「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實驗林管理處契約林地處理實施計畫」

（教育部）等6項實施計畫，經行政院於

97年2月21日及3月18日同意備查並函請各

單位依權責落實辦理。 

嗣行政院依德基水庫集水區墾農之陳

情，針對德基水庫集水區陡坡農用地處理

案，於97年7月16日及9月9日再召開2次會

議，並請經濟部修正德基水庫集水區陡坡

農用地（超限利用地）處理實施計畫，專

案報院核定。

▲�丹大地區國有林地被違規墾植農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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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97年10月9日將德基水庫集水

區陡坡農用地（超限利用地）處理實施計

畫修正內容函送經濟部德委會，俟該會

修正德基水庫集水區陡坡農用地（超限

利用地）處理實施計畫報院核定後再據

以辦理。

3．國有出租林地測量計畫

本局配合內政部「臺灣省國有林班

地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計畫」，釐定國有

林班地內租地位置與已登記土地界址，及

依承租使用範圍辦理實地測量，將測量成

果納入國有林地理資訊管理，疏減土地

糾紛。本年度各林管處組隊辦理「國有

林班地租地測量計畫」，完成6,664筆租

地測量，面積計6,230公頃。本計畫截至

97年底止已完成租地測量33,449筆、面積

48,358公頃。

4． 德基水庫集水區國有林班地陡坡農
用地處理計畫

本計畫循民事訴訟程序收回林地

造林，至96年底止尚需收回林地229件

265.9685公頃，於97年執行時雖經墾農

陳情抗爭阻擾，但截至12月止，已再收回

18件27.46公頃林地。

本處理計畫自91年起執行迄97年底

止，累計辦理成果如下表：

（二）森林保護

1．建構森林護管系統

（1）分級分區專人護管

本局為保護轄管之167萬餘公頃國有

林地（自93年度起接管原由縣市政府代管

之區外保安林3.9萬公頃及國有財產局經管

國有原野地約6.8萬公頃），依森林分布情

形、交通狀況及過去災害發生嚴重程度，

將林地區分三等級，各級林地劃分652個

巡視區、設置1 ,012個巡邏箱，指派專

人負責巡護工作，現有巡視人員（含榮

民護管員）共643人，平均每人巡視面積

2,597公頃。

（2）持續運作保林資訊圖台顯示系統

保林資訊圖台顯示系統所提供之功能

與作業流程足供林地巡查回報之用，並可

建立完整之巡查紀錄資料庫，讓護管人員

可瞭解歷次之巡查過程與巡視重點，管理

單位亦可有效掌握護管人員之巡查動向及

範圍，對於管理維護寶貴森林資源工作實

有極大助益。持續實施修正南投林區管理

處已建置完成之第二代保林資訊圖台顯示

系統，將巡視員之GPS定位座標結合無線

電通訊系統，定時自動發送或手動發送巡

視軌跡資訊，讓工作站及管理處可以即時

掌握現場巡視動態，強化人員指派與同仁

態������������������������樣 件���數 面積（公頃）

庭上和解已收回恢復造林 53 70.2640

實地已荒廢經公告收回造林 25 21.4600

獲法院判決勝訴定讞，經債務人主動交回恢復造林 19 44.7677

獲法院判決勝訴定讞待聲請強制執行 140 157.4835

繫屬一審法院審理 34 39.9650

繫屬二審法院審理 34 35.9700

繫屬三審法院審理 3 5.0900

法院判決對造勝訴定經依限完成造林 2 2.2300

合計 310 377.2302

註：實測面積377.2302公頃較計畫預定收回面積345.54公頃增加之原因，為部分租地有擴大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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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維護，有效落實森林保護工作。

（3） 與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合作打擊

不法

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自93年7月1日

正式成立後，配合本局執行違反森林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違反

森林區域內水土保持法之查察取締工作。

本年度計查獲違反森林法214件，嫌犯

356人；查獲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82件，

嫌犯97人；查獲違反森林區域內水土保持

法21件，嫌犯44人；查獲一般刑事案件

87件，嫌犯124人。總計查獲404件，查獲

嫌犯621人。

2．森林火災防救機制

為提昇防救森林火災效能，本局採取

下列加強措施：

（1） 運作林火危險度預警資訊系統，提

醒民眾注意山區用火安全

本局已於全島分設55座林火危險度觀

測站，由工作站同仁於每日中午12時至下

午2時之間量測燃料溼度與大氣溫、濕度

後，直接上網登錄資料匯入本局資料庫，

並藉由林火危險度分析軟體將各測站回報

資料與由氣象局獲取之氣象資料進行分析，

逐日計算出各地區之林火危險度分級並公

布於本局網站上，供本局同仁與社會大眾

參考運用，民眾可以藉由本局網站來觀看

全島不同區域之林火危險度預警圖。

（2） 辦理林火應變指揮系統菁英小組年

度訓練

本年度繼續辦理完成2梯次ICS菁英小

組計137名學員參與演訓（包含空勤總隊

5名、航特部2名），藉由各ICS精英隊以

模擬火場演練方式進行火場勘查、火環境

資訊蒐集分析、火情研判、救火隊配置、

資源請求配置、通訊系統建置、資訊傳遞

及後勤補給等實務訓練以及演訓後之成果

工作項目 查獲取締次數 查獲行為人數

巡視林野 99,776 ��-

取締、調查、通報竊取或盜運森林主副產物 1,154 151

取締、查報及防止擅自墾植或設置工作物 822 53

查報與取締擅自丟棄垃圾、廢棄物或污染物 84 22

協助宣導保林業務 8,390 ��-

擅自採取土石或採礦之查報及制止 78 4

協助維護電訊設備 1,779 -

放牧之制止 106 26

其他有關森林護管工作事項如租地有無依約使用 3,942 718

火災之防救及擅自引火之取締 146 19

病蟲害及獸害之查報 777 ��-

非法獵捕之通報及制止 ��- 93

野生動植物之保護 2,535 ��-

協助森林遊樂區秩序之維持及環境之維護 2,840 ��-

治山防洪、樣區調查及造林監工等 7,669 -

合計 1,086

97年度護管執行勤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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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等，以期精進各隊林火防災等相關救

災能力，另外並安排空勤總隊與陸軍航特

部人員介紹空中支援作戰系統，包括機型

特性與合作機制等，以強化ICS菁英小組

成員與空勤總隊及陸軍航特部人員間之互

動與聯合作戰能力。

（3） 持續發展森林火災消防組織，加強

救災裝備整備

j �森林火災消防組織編組
以林務局現有「森林火災消防組織」

為基礎架構，參照「林火應變指揮系統」

之架構及整合各相關救火機關重新進行編

組。局本部常設防火中心，各林區管理處

設森林火災消防指揮部，組編機動救火

隊43隊368人，一般救火隊78隊504人，

共計872人。於年度乾燥季節來臨前加強

組訓，一有火警立可趕赴火場進行滅火

工作。

k ��裝備整備
依據「森林火災消防組織」之員額

查估、購置所需裝備，並進行消防器材及

裝備檢查、維修及更新，隨時實施內部查

核。本年度各救火隊所配置之主要裝備包

括：背負式消防幫浦107部、鏈鋸239部、

火拍443支、雷射測距望遠鏡14部、水袋

152個、背負式水袋296個、點火器29個、

氣象包61個、發電機9部、高壓消防幫浦

（含腳架及陶磁射高槍）32部、帳蓬177頂、

水箱5組、紅外線熱像測溫儀2組、林火行

為及氣象自動記錄器8組。其中紅外線熱

像測溫儀主要係為配合空中滅火機制所購

置之高科技器材，可穿透火場煙霧有效觀

測火場範圍，精確指引直升機進行定點空

中灌灑作業；林火行為及氣象自動記錄器

則屬精密之氣象與燃料狀態之自動觀測儀

器，可定時紀錄資料供ICS幕僚小組了解

並分析氣象與環境條件之改變，訂定有效

之滅火策略。本年度屏東處及南投處更分

別引進購置森林消防車1部，該車具有四

輪傳動能力及配置細水霧滅火槍等高壓裝

置，能夠運用細水霧作為森林火災的救災

利器，不僅可以發揮“水”的最大滅火效

能，更強化了消防車輛的機動性，使火災

能控制於分秒之間。

（4） 建構無線電通訊網系統，支援救災

通訊及災區現場資料無線傳輸

本局管轄國有林班地面積遼闊且大多

位於深山高海拔地區，無線電通訊是山區

聯繫主要工具，一旦發生盜伐、濫墾或森

林火災時，即可藉此於最短時間內立刻調

派人員，迅速到達事故現場，執行任務。

已建置完成「林務局防救災緊急通訊

系統整合平台」，共設置69座中繼站、95座

基地站、140部車裝台及 1,603部無線電手

▲各單位參加防火演練／陶靜芝��攝 ▲直升機吊掛取水／陶靜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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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機；並配合行政院防救災委員會建構有

效通訊系統聯絡平台，藉以完成立體交叉

救災任務。

（5）加強森林火災防火宣傳及防救演練

為因應每年10月至翌年4月間山區乾

燥季節，於9月中旬即函請各林區管理處

辦理以下工作：

j �加強防火安全檢查及加強防火宣導，
並於各工作站召開防火座談會邀請有

關工程、造林、租地造林、礦業等業

者共同參加，讓林地內作業人士能提

高防火警覺。

k  整修防火倉庫、進行救火器材整備，
確認各項消防器材及裝備隨時保持堪

用狀態。

l 防救森林火災任務編組及訓練。

m 隨時保持通報及指揮系統暢通。

n  加強與轄區內相關單位之聯繫，確實
注意防火。

本年度計發生森林火災23次，被害面

積46.06公頃，森林火災發生次數為歷年

新低。

3． 加強取締竊取森林主副產物及竊占
林地案件

（1） 為落實取締盜伐、濫墾工作，以維護

森林資源，本局採取下列加強措施：

j �重要地區或交通不便之偏遠山區採行
集體巡視，並配合當地警力執行聯合

威力巡邏，另於重要路口不定期攔檢

可疑車輛及人員，以遏阻不法情事之

發生。

k  加強取締人員個人裝備，每一巡視員
配發保林機車、無線電對講機及掌上

型全球衛星定位儀（GPS）各1台，

除可隨時掌控巡視人員行蹤外並可掌

握機先加強現場人員之機動性，有效

打擊犯罪。

l  採用掌上型全球衛星定位儀（GPS）
運用於林野巡視，以提高即時定位能

力，保障巡視人員安全及加強管理考

核，落實護管工作。

m  一旦發現新的違反森林法案件時，一
律以森林被害報告書移警偵辦，並

將嫌犯移送法辦同時剷除新濫墾地

地上物收回林地。

n  對於已逾10年以上追訴時效之非法占
用林地案件，則擬定計畫分年排除。

本年度計取締濫墾65件，被害面積

20.5494公頃。取締盜伐81件，被害材積

565.63立方公尺。

（2） 執行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

相關子計畫

配合國土保育範圍之劃設，調整高

山農業政策；管制國土開發行為，遏止濫

墾、濫建不法情事；辦理「國土保育範圍

內現有超限利用、濫墾、濫建限期廢耕、

拆除執行計畫」、「違法濫墾濫建地區鼓

勵人民自行返還林地拆除濫墾、濫建執行

計畫」，以期在95∼99年間能有效收回遭

非法占用國有林地計6,519公頃。

「國土保育範圍內現有超限利用、濫

墾、濫建限期廢耕、拆除執行計畫」，本年

度已訴訟處理49件，面積計有16.57公頃；

已收回林地522件面積計有292.97公頃。另

辦理「違法濫墾濫建地區鼓勵人民自行返

還林地拆除濫墾、濫建執行計畫」係針對

占用10年以上之違法濫墾、濫建願意配合

拆除廢耕者，發給轉業救助金，本年度計

受理64件、42.48公頃，已核發救助金收回

林地35件面積計有13.08公頃。

4． 跨部會建立空中救火機制，加強防
救森林火災

協同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防救森林火

災，本局除依內政部所訂「申請內政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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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勤務總隊派遣航空器作業規定」申請

直升機支援外，於重要林火防救重點地區

持續加強轄內山區60處直升機臨時起降平

台之維護及闢建、取水地點之調查、水袋

等貯水設備及消防藥劑等之購置，並提供

場地配合辦理直升機空中支援作業或空中

直接灌灑消防作業相關人員訓練，強化空

中與地面配合機制，以發揮直升機空中防

救森林火災功能。

另亦持續藉由引進陸軍航特部直升機

補強高海拔森林火災空中救火能量，藉由

國防部CH-47SD型直升機協助執行空中灌

灑作業、吊掛貯水袋至火場及運送救火人

員、器材、補給品、傷患等。

97年5月12日本局東勢林區管理處與

空中勤務總隊、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消

防署特種搜救隊、臺中縣警察局、臺中縣

消防局、臺中縣衛生局及森林暨自然保育

警察隊等於東勢河濱公園進行「97年度

森林火災陸空聯合防救作業演練」。97年

10月31日本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與空中勤

務總隊、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消防署特

種搜救隊、水利署第四河川局、臺大實驗

林區管理處、南投縣政府消防局、雲林縣

消防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雲林縣警察

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竹山鎮公所、鹿

谷鄉公所等，辦理第2場次「97年度森林

火災陸空聯合防救演練」，除由農委會陳

主任委員武雄親臨主持外，在進行演練

前，特別將森林火災防救相關之特殊裝備

（如熱紅外線攝像儀、林火氣象儀、細水

霧消防車、背負式細水霧滅火器、密閉式

水袋、開口式水袋及直升機吊掛水袋等）

進行靜態展示解說，讓與會各單位人員能

更瞭解本局對森林火災防救之投入與重

視。經過前述2場次陸空聯合演練後，有

效強化陸空通訊、協調、指揮和救火能

力，爭取救火黃金時間，降低對森林資源

及生態環境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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